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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2003年 4月 8日夾附了政府當局的回應的來函收悉。

本人經審閱政府當局的回應後，觀察所得如下，請閣下作進

一步考慮：

條例草案第 4條    (第 22(1)及 (3)條 )

在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後及作為政府當局的政策，教育署將容許學校

的由不同校董管理的日、夜部，即使屬同一所學校，也分開註冊。請

澄清在廢除現行第 10(2)條後，此項註冊的法律根據為何。

條例草案第 5條    擬議第 59(3)條

請澄清政府當局會否就擬議第 59(3)條提交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若
然，請在適當時間把擬議修訂送交本部。

條例草案第 6、 11、 17及 19條    向上訴委員團上訴

把該等條文與《房屋條例》(第 283章 )第 20條作比較並無充分理據。《房
屋條例》很清晰地賦予上訴委員會聆訊上訴的司法管轄權。委任審裁

小組以聆訊上訴所依據的條文，是一項規管實際聆訊某項上訴的程序

條文。該等條文的情況剛好相反，上訴委員會獲賦予聆訊上訴的司法

管轄權。上訴委員團只是一組可獲委任為上訴委員會成員的人士。因

此，政府當局似乎不適宜作出上述擬議修訂。倘政府當局希望以《房

屋條例》所訂的安排作為藍本，則應以相若方式，而不是以目前有欠

理想的混合方式草擬有關條文。請考慮作出必須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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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7條    擬議第 62(1B)條

本部所關注的並非上訴委員團秘書應否有此項權力。本部關注到，當

新成員可在上訴程序的任何任何任何任何階段加入聆訊，公平原則未必得到充分體
現。上訴人給予同意，也不能保證新成員的加入是公平的做法。上訴

人可能已受到多個其他考慮因素所影響，才同意上訴聆訊繼續進行。

條例草案第 14(1)(a)條

政府當局的回應仍未解決下述疑問，即目前的草擬方式目前的草擬方式目前的草擬方式目前的草擬方式是否很清楚表
明現行上訴委員會主席須當作為上訴委員團的成員。此外，現行上訴

委員會主席會否須當作為上訴委員團主席，抑或必須根據新訂條文重

新委任成為主席，亦不清晰。請澄清上述事項。

謹請閣下於 2003年 7月 7日法案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之前，提
供政府當局的回應。

助理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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